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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政论界的美国观再检讨

———以梁启超之美国宪法与政制观为中心

杨 玉 圣

摘　要：晚清一代政论家中，梁启超先生的美国观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其名著《新大陆 游 记》对 于 美

国特别是美国宪法与美国政制观的考察，迄今仍发人深省，系值得珍视的一份学术—思想—文化遗产。梁

启超可谓“中国的托克维尔”，《新大陆游记》亦可视为出自中国人手笔的“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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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是中国政治大变革的“过渡时代”①，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②的急剧转型时期。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为了救亡图存，那一代的仁人志士以域外（主要是英、美、法、德、日）的思

想资源、政治体制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改革之道③。在这一过程中，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属于顽固派、
立宪派、革命党的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大洋彼岸与中国体制截然不同的美国。这既是鸦片战争后“开眼

看世界”思潮④的进一步深化，也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中国人企图以美国为鉴镜，变法图强的时代强音。
对于包括梁启超先生（１８７３ １９２９）在内的晚清政论界人士的美国观，笔者曾经有所探讨⑤。本

文试图以梁先生的美国宪法与政制观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反思。

一、美国宪法在晚清的传播

对于美国宪法的零星介绍，自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海国图志》（１８４２年）和 梁 廷 枬（１７９６ １８６１）
《合省国说》（１８４４年）起，即已进入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视野⑥。

据李文杰先生的研究，中国人第一次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时称《美国合邦盟约》）文本由英文

译成中文，“最有可能出现于光绪七年三月至八月之间（１８８１年４月至９月），且至少在六月，即已翻

译出部分内容，并形成‘合邦盟约’这一对译‘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汉译名”，译者系时任清驻美公使馆翻

　

作者简介：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２２４９）。

①　梁启超先生语，出自梁先生名篇《过渡时代论》（１９０１年６月）。关于“过渡时代”说及其解释，参见段江波：《危机·革命·重

建：梁启超论“过渡时代”的中国道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③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④　参见陈胜粦：《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

⑤　参见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第３、４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⑥　关于晚清以来美国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史的研究，围绕晚清中国人美国观的演绎，还发生过一起涉嫌学术抄袭的公案。参见

拙文《关于〈一部宪法与一个时代〉的抄袭问题》、《再评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聂资鲁的抄袭问题———关于〈一部宪法与一个时代〉抄袭

问题的举证》，收入杨玉圣：《学术共同体》，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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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兼办参赞事务的蔡锡勇（１８４７ １８９８）。不过，该译本并未刊印。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在

国内变法思潮风靡的背景下，《时务报》连载《美国合邦盟约》，这是该译本在问世１６年后，首次公开

刊印。遗憾的是，从现有材料看来，该译本似未引起思想界特别的兴趣”①。
据笔者考索，关于美国宪法的全文汉译单行本，最早是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由留美学人章宗元

（１８７７ ？）翻译、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美国宪法》。据译者介绍，他“确依原文，逐句详译之。附以案

辞，则采诸他书，录诸讲义者”，即章氏以按语的方式，对宪法文本加以解释或评论②。
上述关于美国宪法文本的汉译本，无论是《时务报》所载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还是上海

文明书局出版的章宗元所译《美国宪法》，翻译质量皆属上乘，在当时立宪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应该会

对政论界产生影响。比如，１９０３年，革命党人的旗手邹容（１８８５ １９０５）在《革命军》第六章《革命独立

之大义》中主张：革命成功后，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还说，“凡关

全体个人之事，凡交涉之事，凡设官分职及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③。孙中山（１８６６ １９２５）先生

之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也都是以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的④。他认为，“美国

之抵于法治，赖宪法之力”；美国共和政体应“为他日我国新政府之师范”，待“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

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现共和”⑤。
作为维新派的主将和“宪政运动的灵魂”⑥，当时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是否读过上述《美国合邦盟

约》和《美国宪法》，尚无材料确证。但这两个关于美国宪法的译本，均早于《新大陆游记》（１９０４年）
和《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１９０６年），而任公关于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制的看法，主要集中体现在此

《游记》和《报告》之中。

二、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的美国宪法与政制观

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曾称美国为“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在《饮冰室自由书》中，则
将美国誉为“自由祖国之祖”⑦。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先生自谓“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

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并谦称“观察文明复杂之社会，最难得其要领”，但本着“以其所知者贡于祖

国，亦国民遗物之一端也。于吾幼稚之社会，或亦不无小补”，故作此《游记》。实际上，放眼晚清迄今

这一个半世纪还多的长时段，在出自国人逾百种的旅美游记中，《新大陆游记》无疑是最为优秀的作

品之一⑧；从文化气质上比较，倘若把梁先生比作“中国的托克维尔”的话，《新大陆游记》则可视为出

自中国人手笔的《论美国的民主》。
在《游记》中，梁先生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设计、运作的美国政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给

出了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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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美国宪法制定的议论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以历史学家的敏感，精确地对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历史定位进行了

富有深度的归纳。他对１７８７年制宪会议、宪法作了夹叙夹议的评介，并把“开宪法会议于费城”视为

各邦“联合之第三着”，“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矣”。———１７７５年大陆会议之召开，“是为联

合之第一着”；１７８１年《邦 联 与 永 久 联 合 条 例》之 被 批 准，“是 为 联 合 之 第 二 着，始 略 带 法 律 上 之 性

格”；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之制定宪法，“是为联合之第三着”①。
值得指出的是，任公对于邦联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制的分析，在中文学界相当有超前性②：

　　彼时之公会（按：即邦联），谓之各政府之同盟体则可，谓之为一政府则不可。何也？彼各省

（按：即邦）者（即各殖民地），无大无小，皆有一之投票权，不相统属，纯为群龙无首之气象。而此

中央公会（按：即邦联政府）者，对于一市民，曾无有裁判权，曾无有征税权。中央之行政机关无

有也，中央之司法机关无有也，仅恃各省之捐款以充国用。而各省所捐，又皆缓怠，时或无有；至
各省及其所属之市民有不奉中央公会之命令者，公会无如之何也。

“群龙无首之气象”，可谓对１７８１ １７８９年邦联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史的经典之解。之所以出现此

乱象，乃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历史各种因素使然③。一直到１７８７年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且经各邦

批准而于１７８９年生效、由邦联而转变为联邦即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的美国才算正

式完成其建国的历史：“自兹以往，而美国始得谓之一国家矣。呜呼！破坏固不易，建设良亦难。以

美国之本来有无数小房者，从而加一大楼于其上，而其层累曲折也尚若此。苟非有群哲之灵，与诸国

民之肃，则彼美者将不亡于战败之时，而亡于战胜之后也。嘻，亦危矣！”④

（二）对于美国总统制提纲挈领的评介

任公注意到，“美国大统领”即总统⑤，“其权力职掌，与他国之首长有所异”，并依据宪法规定，对

总统之职权及其运行，从九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权、缔约权、任命高级文官权、签
署法案权以及向国会提交咨文等权力义务⑥：

　　一、大统领有总督联邦海陆军及各省民兵之权。
二、大统领有缔结条约之权，惟须得上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之协赞。
三、大统领有任命外交官、司法官及联邦政府各官吏（其宪法中特别规定之官吏不在此限）

之权，惟亦须得上议院之协赞。
四、有赦减刑罚之权（惟议院所弹劾之案不在此数）。
五、遇大事故，有临时召集议院之权。
六、国会决议之法律案，大统领有权拒之，或饬令再议（惟再议之后，若两院皆以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前案，则大统领不得不画诺）。
七、大统领有将美国国情禀告于国会，以政策呈荐于国会之义务。
八、有效忠于法律之义务。
九、有监督联邦官吏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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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１页。

恰如梁启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制定新宪法之难，“其所难 者，不 徒 在 创 前 此 所 未 有 而 已。彼 离 群 独 立 之 十 三 共 和 国，各 有

其利害，各有其习惯，地方上种种感情不能相容，彼此以恐怖嫉妒之念相见，于此而欲调和之，难莫甚焉”（《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３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２页。

晚清文献中，关于美国“总统”的译称，除“大 统 领”外，还 有“民 主”；“皇 帝”、“君 主”、“国 主”、“美 皇”、“美 主”；“大 酋”、“总

酋”、“大头目”；“统领”、“总领”、“总理者”；“监国”；“伯 理 玺 天 德”、“伯 勒 格 斯”、“伯 理 喜 顿”、“勃 列 西 领”等。熊 月 之 先 生 认 为，“总

统”系由“总统领”简化而来，“纯粹是新造词，以其既能表示国家元首的含义（总的统领），无轻侮意味，又合中国文法，简明易讲，遂成

为对美国一类国家元首的称谓”。见熊月之：《告别专制主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历程》，香港：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０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３页。



文中所谓“省”，即今约定俗成之美国的“州”，因晚清时最早介绍美国的史书，如出自传教士裨治

文（Ｅｌｉｊａ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０１ １８６１）的《合省国说》，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部美国史即梁廷

枬撰《合省国说》，往往以耳熟能详的中国行省体制下的“省”比附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故《新大陆

游记》亦沿用“省”的 说 法。此 说 虽 不 符 合 美 国 的 制 度 实 际，但 事 出 有 因，应 无 大 碍。文 中 的“上 议

院”，即我们统称的“参议院”。
比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规定，可知梁先生上述归纳，言简意赅，大致不差。
在介绍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的权力和义务后，梁先生还特意强调了总统平时“权力甚小”、

战时“权力甚大”这一现象：“美国大统领之性质，其最与他国首长相径庭者有一焉，则在平时其权力

甚小，在战时其权力甚大是也。”①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任公归纳为“盖在平时，国内行政大部分之

权，在各省政府”；联邦诸政务“亦大率由立法部（即上下议院）”之法律所规定，故行政部（即大统领所

属）无自由行动之余地”。倘遇到战事，即“若一旦与外国宣战，或国中内乱起，则大统领据其总督海

陆军之权，且实行其效忠法律之义务，可以将一切权力悉入掌握中”②。他随即以美国内战时期（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宣言》为例，说明“大统领战时之大权，可见一斑”。

最让梁先生不解的是，“美国大统领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其位者甚希焉”③。在他看来，美国

立国之后的２４位总统中，“除华盛顿、遮化臣（按：即杰斐逊）、林 肯、格 兰 德（按：即 格 兰 特）、麦 坚 尼

（按：即麦金莱）五人，此外碌碌余子，其不借大统领之地位而能传其名于历史上，殆无一人也”④。在

例举了威廉、皮特、格兰斯顿等“皆可称世界历史上第一流人物”的十位“英国大宰相”之后，梁先生感

慨道：“求诸美国，足与颉颃者惟彼五人（遮化臣、格兰德）尚稍有逊色。嘻！咄咄怪事，孰有过此？”⑤

对于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新大陆游记》结合英国政治学家的分析，从六个方面作了说明⑥。
从乔治·华盛顿（１７３２ １７９９）１７８９年就任首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到１９０４年梁启超撰写《新大

陆游记》时刚刚当选为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１８５８ １９１９），作为政治家的梁先生，仅把华盛顿、杰

斐逊（１７４３ １８２６）、林肯（１８０９ １８６５）、格兰特（１８２２ １８８５）、麦金莱（１８４３ １９０１）视 为“非 常 之 人

物”，且杰斐逊、格兰特二人“尚稍有逊色”。从历史评价的视角看，似有失公允，因为在此期间出任美

国总统的，如约翰·亚当斯（１７３５ １８２６）、詹 姆 斯·麦 迪 逊（１７５１ １８３６）、安 德 鲁·杰 克 逊（１７６７
１８４５），亦确乎美国总统中的佼佼者，素为美国史家和美国人民所敬重，故梁先生所谓“碌碌余子，其

不借大统领之地位而能传其名于历史上，殆无一人也”的论断，当系梁公因不谙美国史事而失之于武

断之见。
在分析美国总统“多庸材”的原因时，梁先生还有一些独出心裁的洞见：第一，梁先生正确地认识

到美国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形若“寻常一公司之总办”：“大统领之在平时，不过一奉行成法之长吏而

已，与寻常一公司之总办，其职务正相等。”⑦第二，谈到美国的政治文化，梁先生归之曰“美国自建国

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

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职政体也”⑧。此一分析，亦相当暗合于“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

好的政府”这一久远流长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第三，“庸材”总统“非有所大害于国”，所谓“忍小害

以防大害”⑨。求诸１７８９年以来之美国历史，按中国人“雄才大略”之英雄史观，大概唯有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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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３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３、７３ 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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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５ ７６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９页。



年在任、集狮子与狐狸双重特性于一身、身残志坚的富兰克 林·罗 斯 福 总 统，既 挽 经 济 大 危 机 于 狂

澜，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领袖，可谓名副其实①。
（三）对于美国分权体制的重视

如前所述，梁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平时总统对于州事务无权干预的事实，还注意到作为“行政部”
首脑的总统平时受制于国会（“立法部”）的牵制。梁先生在比较了英国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后指出：美
国总统“非立法部一员也，故其宪法不许大统领及其阁臣提出法律议案于议会”。对于其原因，梁先

生准确地将其归诸美国的分权体制②：

　　何以故？彼等无列于国会之权利故。此亦政法上一有趣味之问题也。盖美国者，实行孟德

斯鸠三权鼎立之义，而界限极分明者也。美国何以能如此？则以英国之宪法由天然发达，而美

国则全以人力也。
任公还注意到美国政治中心与社会中心“常不相合并”这一“美国之特色”：作为首都的华盛顿，

并非全国的中心；各州所在的首府，亦非各州的中心。比照英国首都伦敦、法国首都巴黎、德国首都

柏林、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意大利首都罗马、俄罗斯首都彼得堡、日本首都东京之类“全国中各种权力

之集中点”而言，在梁先生看来，“美国有最奇者一事，曰无首都是也”③。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
罗马、彼得堡、东京这样的旧大陆之“首都”，“聚国中人口最多者此地也，财力最厚者此地也，商务最

盛者此地也，工业最繁者此地也，富豪权势之人最乐居者此地也，最大学校之所在者此地也，最大新

闻纸发行者此地也；一国中政治势力之源泉在是，学问智识之源泉在是，财富通输之源泉在是；国中

诸地，万海朝宗，归集于此一点，复由此一点以分布于诸方，如血轮之在心房然：是之曰 首 都”④。然

而，与旧大陆的这些“首都”相比，作为新大陆之首都的华盛顿，轩若天地：华盛顿的人口在美国城市

中仅列第十五位；“其社会之交际，仅议员、官吏、外国公使等耳，大商业家不在是，大文学家不在是，
大美术家不在是，大工场、大新闻不在是”，故华盛顿不足以当“首都”之名，“昭昭然也”⑤。梁先生进

而归纳道：

　　又不徒全国为然也，于各省亦有然。政治之中心点，与社会之中心点，常不相合并，是美国

之特色也……以吾？外国人眼观之，实千万不可思议。
任公所洞察的“实千万不可思议”的这一“美国之特色”，恰恰是美国政治 社会权力分立的一个重要

事实。可惜，梁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长期以来不为人所重视。
此外，任公还具体而微、见微知著，从白宫、国会大厦等象征美国政治权力的建筑布局，旁观美国

的政治格局：

　　观夫大统领之官邸，即所谓白宫（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者，则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

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羡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

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於戏！倜乎远矣。
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儿），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

官邸。民主国之理想，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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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于美国联邦制的经典归纳

在任公看来，“论美国政治者，当于各省政府与联邦政府划清界限”①，此即美国政制中别具一格

的联邦与州的纵向分权②———联邦制。梁先生对于美国政治最为独到的解释，正是其关于联邦制的

分析③：

　　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

两重之爱国心者也。质而言之，则美国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故非深查联邦

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迹，终不可得明。其关系奈何？譬诸建筑，先有无数

之小房，其营造不同时，其结构不同式，最后乃于此小房之上为一层堂皇轮奂之大楼以翼蔽之。
而小房之本体，毫无所毁灭，毫无所损伤。盖小房非恃大楼而始存立，大楼实恃小房而始存立者

也。设或遇事变而大楼忽 亡，则 彼 诸 小 房 者，犹 依 然 不 破 坏，稍 加 缮 葺，复 足 以 蔽 风 雨 而 有 余。
故各省政府，譬则小房也；联邦政府，譬则大楼也。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

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复为数多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

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
在此之前，尽管也有中国人注意到美国乃合众国为一国这一事实④，但如此言简意赅地阐述美国立国

的特点及联邦制精要的中国人的解释，梁先生当为第一人。
从美国立国的历史进程看，与旧大陆的国家不同，确乎是先有地方自治，后通过美国革命而有独

立的邦国（１７７６ １７８１），再有《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所确立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即邦联体制下的美

利坚合众国（１７８１ １７８９），然后才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成为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１７８９
年至今）。这是美国由殖民地而主权邦、到邦联、再到联邦而一脉相承的“立国三部曲”⑤。对此，梁先

生在《新大陆游记》中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⑥：

　　彼美国者，非徒四十四个之小共和国而已；而此小共和国之中，又有其更小焉者存……自十

六世纪殖民以来，即已星星点点，为许多之有机体，立法、行法、司法之制度备焉，纯然为一政府

之形。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诸省，而成于组织一

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
实际上，梁先生在此已深刻洞见了“复合共和制”⑦这一美国宪政体制所创新的制度文明。也正因如

此，梁先生一百多前的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的高度赞赏：“中国近代维新运动

著名政治家梁启超，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考察美国的宪政制度，曾对美国的这一特殊政治结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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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张毅、金灿荣校，第７８９ ７９０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５８ 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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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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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动的比喻和评论”①。
任公所观察到的“一曰爱合众之国，二曰爱本省之国”的“美国人有两重爱国心”②，也堪为精妙之

论，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有助于理解美国的联邦制这一美国的制度文明及其大国治理机制③。
（五）对于美国两党制之观察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先生还对美国的两党制有所考察。他认识到，“美国支配政界之实权者，
政党也”，“美国百余年来之政治史，实最有力之两大政党权力消长史而已”④。为此，任公追溯了两党

制的起源与演变，称汉密尔顿（１７５７ １８０４）为“集权派之魁”，其主张“扩展中央政府之威严”；杰斐逊

为“分权派之？”，“主张维持各省自治之势力”。两者“旗鼓相当，各不相下”，后逐渐形成“‘利帕璧力

根’党”（按：即共和党）和“‘丹们奇勒’党”（按：即民主党）。梁先生把杰斐逊创建的党看作“自由之木

铎也”，而把汉密尔顿创始的党视作“秩序之保障也”：“此两义在政治界，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

不可。而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遂以成今日之治。”⑤

梁先生还从分权 集权的角度，把美国立国后的历史分成前后两个时代，即“其上半期为地方分

治党得意时代，其下半期为中央集权党得意时代”⑥。同时也注意到，待南北战争后，“两党所争者，已
非复国权省权之问题矣”，而是围绕关税问题、金本位还是银本位问题等展开。“现今之美国，对于内

而实行干涉主义，对于外而实行帝国主义”；“吾料利帕璧力根党之党势，正未艾也”⑦。一言以蔽之，
“美国政治进化史，有独一无二之线路焉，即日趋于中央集权是也。语其阶级，则自初殖民以至革命

会议时而进一步，至宪法成立华盛顿为大统领而进一步，至林肯为大统领、南北战争时而进一步，至

麦坚尼为大统领、西班牙战争后而进一步：此其最著者。其余百端施设，皆着着向于此而进行”⑧。梁

先生还得出了如下结论：“凡生息于自由政体之下之国民，其万不能无政党者，势也。”⑨

梁先生关于美国总统制的考察，大致不差。不过，他对于美国“日趋于中央集权”的判断，证诸罗

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政制，恐不尽然。事实上，从１７８９年联邦政府成立起，由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地

方自治传统和“州权主义”以及由此而形成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除了美国内

战时期的特殊情形外，较之行政和司法，美国国会一直在美国政制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其地位也更加

重要瑏瑠，故连梁启超先生也曾有“议会专制”之说。
（六）对于美国选举制的剖析

其一，对于１８０４年汉密尔顿因在大选后与伯尔决斗而死，梁先生痛感遗憾：“此实美国政党史不

可磨灭之耻辱也。呜呼！以最文明最自治之美国民，犹有此巨大，完全民政成 立 之 难 如 是 耶？”瑏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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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略论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２期）一文中，罗荣渠教授在引用了任公上述解释后，

进一步引申道：“由于在中文里已约定俗成把美国的‘邦’译成‘州’，中国读者很容易把美国的州误解为一般 地 方 行 政 区 域。这 一 点

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美国的州不同于省这样的地方行政区域，而是组成美国联邦国家的基本政 治 单 位，拥 有 宪 法 规 定 的 巨 大

权限……各州有自己独立的宪法和独立的立法、行政及司法部门。各州的民刑商法都各不相同，甚至对公民的选举资格的规定也各

不相同……用一般单一国家的‘省’级概念来理解美国的‘州’，是不确切的”；美国各州之下的地方组织是 市、县、镇，“市 一 般 是 自 治

的，而县则只是一种行政区划。因此，在美国的联邦体系中，至少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 三 套 机 构，互 不 相 统 属，自 成 体 系，各

有独立的征税和财政系统。权力高度分散，这是与一般的单一国家很不相同的一种政权组织结构”。见 罗 荣 渠：《美 洲 史 论》，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６、３７、３８页；罗荣渠：《美国历史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７５ ７６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６页。

详见杨玉圣、孙洁琼：《论联邦制与大国治理———兼论美国强盛之道》（待刊稿）。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４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５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７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７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４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６页。
［美］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政体》，熊希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６页。



二，总统选举中的党派之私见。梁先生注意到两党竞选时，往往对副总统候选人之攻讦无所不用其

极。“当其竞争剧烈之时，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每不遗余力。往往将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

指摘。枫秀于林，风则摧之”①。由此而造成大选时候补者即副总统候选人“通例不肯用其党中第一

等人，而惟用第二三等以下之人”之弊，以免授人以柄。其三，对于１８２８ １８８３年间美国的政党分肥

制，梁先生也颇不以为然：“其任用官吏法，殆如一 市 场。每 当 大 统 领 易 人 之 年，则 联 邦 政 府 所 属 官

吏，上自内阁大臣，各国公使，下及寒村僻县之邮政局长，皆为之一空。使新统领而与旧统领同党派

也，则犹或不至此甚，若属异党，则真如风吹落叶，无一留者，此实千古未闻之现象也”；“盖数十年间，
美国之官吏，成一拍卖场耳”②。不过，任公所谓“真一怪现象”的“华盛顿市民无选举权”的说法，当属

以讹传讹，不足信也。
据梁先生称：“余在美时，有西教士杜威者偶为余言曰：华盛顿市民无选举权。余初闻大骇愕，及

察之，信也，此真一怪现象也。考美国例，有所闻某省某省之市民（ｃｉｔｉｚｅｎ），而无所谓合众国之市民

（外人欲入美籍者必入某省籍，得省籍而国籍亦同时俱得矣；若欲竟入国籍，则无从入也）。市民者，
选举权所从出也。哥伦比亚（即合众国直属华盛顿所在地）无市民，则华盛顿任无市民权也亦宜。虽

然，此则真普天下立宪国之所无矣。”③

该“西教士杜威”何以对任公称“华盛顿市民无选举权”，任公在“初闻大骇愕”后如何“察之”，从

《新大陆游记》的记载看，均无从查考。但是，该说显系于法无据，于实不符。所谓“外人欲入美籍者

必入某省籍，得省籍而国籍亦同时俱得矣；若欲竟入国籍，则无从入也”的论断，亦不合于美国实情。
所谓哥伦比亚或华盛顿“无市民，则华盛顿任无市民权也亦宜”，亦属臆断。总之，任公所谓“华盛顿

市民无选举权”之说，不确；所谓“此真一怪现象也”或“真普天下立宪国之所无矣”的议论，可谓无的

放矢。

三、关于《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年间，受日俄战争的刺激，据时人观察，“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立宪’一词几

乎成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④。１９０５年，受清廷之命，戴鸿慈（１８５３ １９１０）、端方（１８６１ １９１１）、载

泽（１８６８ １９２９）、尚其亨（１８５９ １９２０）、李盛铎（１８５９ １９３４）五大臣，赴美、德、奥、俄等国，考察宪政。
研究表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收获不可谓不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见诸由戴鸿慈、端方主持编

纂，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印制的反映“各国政体荟萃”的《欧美政治要义》，以及囊括“各国宪法、官制、
地方制度、教育、陆军、海军、商政、工艺、财政、法律、教务各门”的《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称：
“所谓宪法者，诸法之渊源也，一国之大本大法也，故又称为国家之根本法。盖所以规定国家各部机

关之编制及权限，并臣民之权利及义务，在一起法律之上而可为国家一切政务之基本者也。”该书第

六章“政府即责任内阁之编制”谓：“所谓宪政精神者，依国家之力助臣民生活之发达，又依臣民之赞

助以增进国家之力是也。文明 之 国 所 以 增 助 之 要 件 甚 多，如 农 业、工 业、通 商、航 海、交 通、学 术、道

德、文艺诸要件皆是，而增大国力之要件，如财力、兵力、外交亦非一事也。总括此两者，谓之国民发

达之要件，又约言之为国民利益。而宪政国之所以为政治目的者，实无出于此者。”⑤

根据李华兴教授等编纂的《梁启超选集》，梁先生曾于１９０６年秋冬间撰写《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

告》。在建立设上议院时，称：“考美国之制，其下议院代表人数，其上议院代表省份……不问省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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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７６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６９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８２页。

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７、１４９页。



小，人之多寡，而每省总以两议员为额。夫苟有代表省份者，而无代表人数者，则大省之权利必为小

省所压，而势不均；苟有代表人数者而无代表省份者，则小省之权利又为大省所压，而势亦不均。故

美国以两院各代表其一，诚斟酌调停之妙用，法至良，意至美也。中国政体虽与美国殊，幅员则与美

国等，以大国而行立宪政治，欲求餍举国之望，舍此末由”。在论司法权以独立为宜时，也以美国宪法

第一条第三节为据。当论及地方自治时，也主张除日本外，“势不可不兼采美国”①。
附带略作补充说明的是，著名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教授根据新发现的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

梁启超手稿，进一步证实了梁先生为出洋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说法②。当然，也还有人对此有不同看

法，认为“所谓‘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乃“危言耸听”③。

四、值得珍视的学术—思想—文化遗产

作为“过渡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从传统士大夫④道统的意义上讲，梁启超先生可谓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从现代意义上知识人之新历史来看，梁先生又可谓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开山之祖。
梁启超先生是一个令学界景仰的全才⑤，其政治、学术、思想贡献，也是那一代人中绝对的出类拔

萃者。本文只是从其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制观这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反顾梁先生别具一格的美国观。
学界已经注意到对梁先生法学思想的梳理⑥，也有不少论著涉及《新大陆游记》，但对于梁先生的美国

宪法与政制观的挖掘和研究，尚嫌不够。
近年来，史学界从观念史⑦的新视野，通过对“民主”、“自由”、“共和”⑧等概念以及对华盛顿⑨、杰

斐逊及其《独立宣言》瑏瑠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史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域外新观念对中国晚清变

革———从维新、立宪到革命和共和国创建的作用，开创了新的学术天地，也为我们重新检视包括梁启

超先生在内的晚清思想家及其作用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
可以说，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这一长过程来看，梁启超先生具有其独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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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７页。

夏晓虹：《从新发现手稿看梁启超为出 洋 五 大 臣 做 枪 手 真 相》，《南 方 周 末》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夏 教 授 的 考 证 表 明：“所 谓

‘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１９０６年６、７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

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 设 立 中 央 女

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 文 稿 的 发 现，即 使 大 胆 倡 言，终 究 不 过 是 假 说；而 有 此 三 文 重 现 于 世，此 论 便 足 以 成 为 定

谳”。作者还评论说：“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 上 最 有 趣 的 故 事 了。梁 启 超 以

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上述五篇奏稿之整理稿，见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

总第１１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月。

王炼利：《晚清著名立宪奏摺以讹传讹半世纪》，爱思想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德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张朋园先生一言以蔽之曰：“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 响 也 是 多 方 面 的……可 以 说 他 是 个 新 闻 记 者，是 个 教 育 家，是 个

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

右者。”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第１页。

范忠信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范教授认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

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 术 领 域———法 理 学、宪 法 学、行 政 法 学、国 际 法 学，

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金观涛、刘青峰：《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收入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

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 述》，《近 代 史 研 究》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章 清：《“自 由”的 界 限———“自

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孙江主编：《新史学》第２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 造 与 传 衍》，郑 大 华 等 主 编：《西 方 思 想 在 近 代 中 国》，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６年。

俞旦初：《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２期。亦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潘光哲：《“革 命 理 由”的“理 论 旅 行”———美 国〈独 立 宣 言〉在 晚 清 中 国》，孙 江 主 编：《新 史 学》第２
卷；杨玉圣、满运龙：《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历史映像与现实关照》，《史学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地位：“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时期最大的宣传鼓动家，也是把世界（历史、地理、文化、思想）知识普及到

一般知识分子群众中去的最著成效的启蒙教育家”①。从早期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梁先生以

其生花妙笔，在其《新大陆游记》中深入浅出，“打开了中国人对美国、对世界新事物的眼界”②。不无

巧合的是，任公１９０３年旅美考察时，适逢而 立 之 年。按 照 张 朋 园 先 生 的 研 究 结 论，“梁 任 公 著 作 等

身，三十岁左右所发表的言论，最为丰富，也最富有内涵，所采择的行动最为积极，亦最有意义；其于

国人之影响，亦以此时期最为深远”③。
在梁先生那一代人中，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均不乏“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近代中

国一切新观念的创发，大体以时代的醒觉为基础，由于能认清世变得严重，而后才会设想适应世变得

方法。”④如果作一个简单的类比的话，那么，孙中山既是晚清中国人之中旅美次数最多的一位政治

家，也许是在其演讲中反复提及美国次数最多的一位革命家，但总的说来，孙先生既无关于美国的专

著发表，也对美国缺乏深入系统的学理研究，尽管美国及其制度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极大⑤。和孙中山

先生一样，梁启超先生也曾亲历美国，并且写下了迄今仍时读时新、发人深省的《新大陆游记》这一既

有现场考察和切身体验、又有学术立场和理论厚度的专著。孙、梁同是一代政治风云人物，但在是否

师法美国特别是是否施行美式共和政体问题上，又各执一辞，正反悖论，确乎令人深思。
二十年前，笔者在从中国人的美国观这一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清末政论界的美国政制观时，曾

经发表过如下看法⑥：

　　如果说，孙中山是倡导中国以美为师、行共和革命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康有为、梁启超就

是力主中国不能师法美式政制的主要代言人。梁氏的论证，相对而言，又比康氏更具理论色彩

和史实依据。改良派、革命派之间的大争论，构成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乃至东方政治思

潮史上百家争鸣的灿烂篇章。辛亥革命把皇帝拉下了马，民国取大清而代之，但根深蒂固的专

制遗毒、阴魂不散，遂有袁世凯和大大小小的袁世凯们把中国搅得乌烟瘴气。民主仅是一个旗

号，共和只是一块招牌。新陈代谢，确非一蹴而就。中国不得不继续为此流血牺牲。晚清以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了。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汲取营养，这是中国在其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应予正视的问题。向 西 方 学 习，以 改 造 中 国，这 是 近 代 爱 国 者 的 追 求 之 一。然 而，如 何

学？学什么？怎么改造？改造什么？这一直都是棘手的问题。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
在中国人究竟应怎样看美国的问题上，上述难题一再纠缠、难为着人们。康、梁不是预言家，但

的确不乏不幸而言中者；孙中山一生革命，从效法美国到最后转向以俄为师。如此等等，皆给后

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这些看法，也许了无新意，但至今仍萦绕在笔者脑际，至今也是一个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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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ｎｅｗ－ｓｃｈｏｏｌ　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ｎｅｗ－ｓｔｙｌｅ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　ｐｏｅ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
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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